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涪发改委发〔2021〕247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开展涪陵区国有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各园区管委会，各区属国有企业：
根据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4月2日区委常委会第9次会议要求，将对巡查发现国企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内容
针对各国有企业2015年—2020年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重点检查和整治以下内容：一是招标方案核准及变更情况、项目法人履职情况等；二是拆分工程规避招标，违规发包、转包等突出问题；三是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领域执行有关规定情况；四是对工程款支付监管处置问题等。
二、工作步骤
（一）自查整改阶段（5月下旬至6月中旬），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指定专人开展自查及整改工作（请各单位将附件1 .2021年涪陵区国有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联系表于5月21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fl8331@163.com）。针对巡查发现国企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共性问题认真开展自查，做到举一反三，从加强监管、规范行为、堵塞漏洞等方面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并完善防止问题发生和反弹的长效机制。同时形成书面自查整改工作报告（后附附件2.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情况统计表），于6月20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区发展改革委招投标科。
（二）监督检查阶段（6月下旬），区发展改革委及相关部门在各单位自查基础上，结合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对部分单位进行重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邀请招标、竞争性比选、直接发包项目的招标方式审批情况；各招标项目报建及合同签订等情况；决（结）算和决（结）算前后资金划拨情况及投资控制情况等。
三、其他要求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114号）等文件要求，加强项目招投标等活动监督、管理，认真贯彻“一岗双责”制度，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彻底、取得实效。对履行责任不力、发生重大案件、作风问题突出、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不力等问题线索，将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附件：1. 2021年涪陵区国有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联系表
2.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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